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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金杨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参股公司增资、受让非关联人投资份额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无锡金

杨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杨精密”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

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参

股公司增资、受让非关联人投资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投资前公司持有无锡

智立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立传感”） 9.09%股权。结合长远战略发展

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00万元，收购无锡聚力智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聚力智远”）所持智立传感 2%股权；同时拟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对智立传感进行增资。本次股权收购与增资事宜全部完成后，公司合计持

有智立传感股权比例为 19.17%。

（二）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交易前，刘菁如女士持有智立传感 24.55%的股权。刘菁如女士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浩的配偶。本次投资事项属于与关联

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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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对外投资金额未达到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的股东会审议标准，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投资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建林回避表决。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根据《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姓名：刘菁如

国籍：中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浩的配偶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及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智立传感基本情况：

名称：无锡智立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5MAEMYNRN0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区凤威路 9号长三角工业芯谷会展中心二楼 201-1

法定代表人：包晨誉

注册资本：22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25-06-05 至 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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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

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五金产品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

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

仪表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包晨誉 60.00 27.27%

2 无锡聚力智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0 16.36%

3 无锡智启云枢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 10.91%

4 刘菁如 54.00 24.55%

5 无锡摩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16.00 7.27%

6 无锡金杨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00 9.09%

7 无锡财丰汇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4.55%

合计 220.00 100.00%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5.56

负债总额 449.73

净资产 565.84

营业收入 406.93

利润总额 -134.16

净利润 -134.16

（二）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甲方）：无锡聚力智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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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乙方）：无锡金杨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将其在无锡智立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的 2%的股

权转让给乙方，并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将在无锡智立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的 2%的股权计 4.4万元（实缴出资

4.4万元）以 1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2、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

在无锡智立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述 4.4万元股权相对应的权利及义务由

乙方承继。

（三）增资协议

甲方：无锡智立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 无锡金杨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1：无锡聚力智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 2：无锡智启云枢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 3：包晨誉

丙方 4：刘菁如

丙方 5：无锡摩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丙方 6：无锡财丰汇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鉴于：

甲方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0万元；

甲方股东会已决议通过增资扩股方案，同意乙方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对甲方进行增资。

现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7

1、增资方式及金额

1.1 甲方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0 万元，由乙方以货币 （货币/实物/知识

产权等）方式认缴。

1.2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10日内，将增资款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2、股权比例与估值

2.1 本次增资对应的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投后估值为人民币

11,000.00万元。

2.2 增资完成后，甲方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42.00 万元，乙方以人民币

1,000.00万元（“投资款”）认购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 22.00万元，增资完成后的

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包晨誉 60.00 24.79%

2 无锡聚力智远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60 13.06%

3 无锡智启云枢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00 9.92%

4 刘菁如 54.00 22.31%

5 无锡摩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16.00 6.61%

6 无锡金杨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46.40 19.17%

7 无锡财丰汇吉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 4.13%

合计 242.00 100.00%

3、股东权利与义务

乙方自增资完成（增资款转入甲方账户）之日起，享有《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4、工商变更

甲方承诺公司在收到投资款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

5、承诺与保证

5.1 甲方保证：公司资产权属清晰，无重大债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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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乙方保证：资金来源合法，不侵犯第三方权益。

6、违约责任

6.1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义务，需赔偿守约方相应损失；

6.2 乙方逾期支付增资款超过 10 日，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工商变更已经

完成的，由甲方自行减资或另行寻找第三方受让甲方股权。

7、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

院解决。

8、其他条款

丙方 1、丙方 2、丙方 3、丙方 4、丙方 5、丙方 6已充分知悉本次公司增资

事宜，自愿放弃按照自身实缴出资比例优先认缴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全部权利。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六维力传感器同行业可比公司估值以及智立传感后续与

投资机构的意向估值协商确定。根据智立传感与无锡恒毅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投资意向书，智立传感下一轮融资的投前估值不高于 1.5亿元人民币。本

次增资完成对应智立传感为估值 1.1亿，相较于以上估值具有合理性。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资金来源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智立传感成立于 2025年 6月，专注于六维力传感器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本次投资智立传感，是公司看好六维力传感器行业广阔发展前景作出的重要举措。

（三）本次投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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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立传感在实际运营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变化及经营管理

等因素影响，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智立传感存在可能无法实现预

期收益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现金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年年初至核查意见出具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除刘菁如在公司领取的工资、薪金、报销职务开支外，自本年年初至核查意

见出具日公司与其未发生其他的关联交易。

七、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杨建林先生回避表决。本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

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根据《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本次公司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参股公司增资、受让非关联人投资份额暨关

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参股公司增资、受

让非关联人投资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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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参股公司增资、受让非关

联人投资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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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金杨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向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参股公司增资、受让非关联人投资份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 伟 黄 河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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